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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立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春林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398,792,845.19 2,292,483,556.11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9,791,551.27 1,403,837,993.50 -1.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67,678.51 40,930,292.63 -28.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976,232,765.81 922,279,940.42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46,442.23 11,828,827.04 -30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094,431.30 9,567,137.25 -39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73 0.70

减少

2.43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8 0.037 -283.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8 0.037 -283.7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2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0 132,388,707 37.69 0

无

0

国有

法人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

有限公司

0 8,400,000 2.39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

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984,509 2,984,509 0.85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诺安主题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49,939 2,249,939 0.64 0

无

0

未知

詹杜鹃

1,819,579 1,819,579 0.52 0

无

0

未知

奎屯丰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0 1,756,395 0.5 0

无

0

未知

诺安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

寿

－

中国人寿委托诺安基金

公司股票型组合

1,700,638 1,700,638 0.48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99,904 1,199,904 0.34 0

无

0

未知

郑锡增

1,100,000 1,100,000 0.31 0

无

0

未知

周江

1,091,112 1,091,112 0.31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132,388,707

人民币普通股

132,388,707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公司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984,509

人民币普通股

2,984,50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主题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49,939

人民币普通股

2,249,939

詹杜鹃

1,819,579

人民币普通股

1,819,579

奎屯丰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756,395

人民币普通股

1,756,395

诺安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人寿委托

诺安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1,700,638

人民币普通股

1,700,6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盈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9,904

人民币普通股

1,199,904

郑锡增

1,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

周江

1,091,112

人民币普通股

1,091,1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16,182.20 10,078.70 60.56

其他应收款

1,038.50 698.70 48.63

其他流动资产

6,075.06 10,286.88 -40.94

长期股权投资

10,074.40 5,216.93 93.11

在建工程

11,301.75 2,818.77 300.95

应付票据

3,325.30 144.00 2,209.24

应付账款

17,215.80 12,469.94 38.0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00.00 1,850.00 164.86

长期借款

13,300.00 16,800.00 -20.83

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投标保证金增加的所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投资上海先数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新10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投入所致。

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系长期借款转入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转入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财务费用

3,128.75 1,910.81 63.74

投资收益

212.59 34.09 523.61

营业利润

-2,994.88 1,043.16 -387.10

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借款的增加及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售价降低、成本的上升导致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6.77 4,093.03 -28.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75.76 11,828.12 -66.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受到的现金减少及购买商品、劳务所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系上期定向增发新股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目前造纸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部分原材物料价格不断上涨，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滑；

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二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公司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２号—长期股权投资》未予规范的其

他权益性投资，不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而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作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浙江天堂硅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00

年

10

月

取得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浙江本科特水松纸

有限公司

2008

年

11

月

取得

-2,463,695.27 2,463,695.27

浙江辰道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

取得

-500,000.00 500,000.00

合计

- -12,963,695.27 12,963,695.27

3.5.2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本公积（

+/-

） 留存收益（

+/-

） 资本公积（

+/-

）

留存收益（

+

/-

）

浙江天堂硅谷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00

年

10

月

取得

0.00 0.00 0.00 0.00

浙江本科特水松纸

有限公司

2008

年

11

月

取得

0.00 0.00 0.00 0.00

浙江辰道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

取得

0.00 0.00 0.00 0.00

合计

- 0.00 0.00 0.00 0.00

公司名称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立东

日期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37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提议，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书面方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以专人送达和通讯表决方

式举行，会议应到董事9人（独立董事何大安先生已于2014年8月底辞职，在公司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之前，其仍应按

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主持，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董事会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编号为临2014-039号临时公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35�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38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祺琪主持，经认真讨论和审

议，与会监事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修订）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2014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进行了认真审核，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35�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4-039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年度半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2014年7月1日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 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

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七项新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9号、第30号、

第33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七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

采用财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将具有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及具有共同控制的合营

企业权益性投资在“长期股权投资”中核算；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不能按市场报价、公允价值等可靠

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按照金融工具进行核算，并按要求进行了追溯调整。此次调整将年初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12,963,695.27元，重分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

息

2013

年

1

月

1

日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

（

+/-

）

浙江天堂硅谷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00

年

10

月

取得

-10,000,000.00 10,000,000.00

浙江本科特水松纸有

限公司

2008

年

11

月

取得

-2,463,695.27 2,463,695.27

浙江辰道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07

年

10

月

取得

-500,000.00 500,000.00

合计

- -12,963,695.27 12,963,695.27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 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会计政策变更

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

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

及与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

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易仁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珍玉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旭先

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01,629,549.10 193,511,268.11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3,854,923.87 133,799,604.17 0.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86,318.60 16,700,979.71 -142.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7,346,693.49 55,381,533.59 -1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319.70 71,247.62 -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3,200.61 71,709.42 5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0.04 0.05

减少

0.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1 0.0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11 0.0007 57.1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6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

有限公司

0 20,252,454 19.39 0

质押

20,23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

展有限公司

0 12,179,507 11.66 0

质押

12,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

公司

0 6,396,608 6.12 0

质押

6,31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0 5,208,000 4.99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4,619,

574

4,619,574 4.42 0

无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

－

福麟

1

号信

托计划

2,224,

051

2,224,051 2.13 0

无 其他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昆仑二十一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1,603,

785

1,603,785 1.54 0

无 其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融新

265

号

1,558,

017

1,558,017 1.49 0

无 其他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

－

聚金星一号新

型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404,500 729,393 0.70 0

无 其他

戎峰

600,000 600,000 0.5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20,252,454

人民币普通股

20,252,454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12,179,507

人民币普通股

12,179,507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6,396,608

人民币普通股

6,396,608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5,2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8,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4,619,574

人民币普通股

4,619,57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麟

1

号信托

计划

2,224,051

人民币普通股

2,224,051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昆仑二十一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1,603,785

人民币普通股

1,603,78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融新

265

号

1,558,017

人民币普通股

1,558,017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聚金星一号新型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729,393

人民币普通股

729,393

戎峰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938,320.66 29,954,310.94 -46.79%

主要系公司支付购买天风证

券股权部份款项以及公司本

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应收票据

9,608,102.20 2,700,000.00 255.86%

主要系期子公司恒裕矿业应

收票据结算方式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720,492.69 22,928,577.37 -92.50%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天风证

券股权的过户手续办理完

毕，将预付账款转入长期股

权投资所致

其他应收款

8,346,108.70 3,247,949.50 156.97%

主要系代垫代付运费增加所

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2,494,289.00 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购天风证

券股权以及因新会计准则对

该科目进行调整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0.00 30,386,520.00 -100.00%

因新会计准则对该科目进行

调整所致

应付账款

4,070,097.35 1,333,848.74 205.14%

主要系子公司恒裕矿业应付

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746,525.67 2,191,644.52 116.57%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恒裕矿业

预收矿石销售款增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

期期末金额（

1-9

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8,794.20 944,353.28 -81.07%

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

子公司思瑞房地产所致导致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711,382.31 213,276.21 233.55%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息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92,622.66 1,851,454.60 -89.60%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应收款

项冲回所致

营业利润

1,160,800.35 827,526.47 40.27%

主要系本期公司期间费用及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净利润

72,466.99 -88,157.3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258,588.47 18,540,227.03 -44.67%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关联方

长青矿业往来款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35,440,083.96 17,729,043.94 99.90%

主要系上年同期部分货款以

票据方式支付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923,922.19 10,055,474.94 -70.92%

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

子公司思瑞房地产所致导致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31,644.80 3,355,956.37 -33.50%

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

子公司思瑞房地产所致导致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4,000,630.44 10,722,815.69 123.83%

主要系公司上年度出售全资

子公司思瑞房地产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2,048,100.00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收到出售全资子

公司武汉思瑞尾款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8,625,321.68 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支付购买天风证

券股权款项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恒裕

矿业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业

部申请的

500

万元贷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00 5,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恒裕

矿业期偿还湖北银行宜昌分

行业部

500

万元贷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强视传媒100%股权，并向新星汉宜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目前，该重组事项正在中国证监会审核中。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陈小燕

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

除公司已披露的除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外的

其他重大事项

2014

年

6

月

16

日起

3

个

月内

是 是

其他 新星汉宜

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

除公司已披露的除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外的

其他重大事项

2014

年

6

月

16

日起

3

个

月内

是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承诺

新星汉宜

承诺控股子公司恒顺

矿业和长青矿业向本

公司出具书面保证：恒

顺矿业和长青矿业所

产磷矿石将以不高于

同期市场价格优先满

足恒裕矿业的采购需

求；恒裕矿业采购后的

剩余磷矿石，恒顺矿业

和长青矿业若向除恒

裕矿业以外的关联方

或非关联第三方出售

时，出售价格将不得低

于上述价格。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

是 是

3.4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3.4.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

基本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天风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持有该公司

1.59%

的股权

0 -29,250,000.00 29,250,000.00 0

汉口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持有该公司

0.01%

的股权

0 -1,136,520.00 1,136,520.00 0

合计

- 0 -30,386,520.00 30,386,520.00 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科目产生影响， 对公司2013年度

及本期总资产及净资产不产生任何影响。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公告编号：临2014-045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4年10月2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季报正文将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2014年修订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准则要求， 公司从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

则，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期初数相关项

目及其金额做出相应调整。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执行

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

企业会计准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按照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

准则执行。

公司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 公告编号：临2014-046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4年10月2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4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并认为：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监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并认为：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新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照2014年新颁布的

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执行。

公司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公告将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 公告编号：临2014-047号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

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公司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是公司落实执行2014年财政部修订及版本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等会计准则具体准则，而对公司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2、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

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

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要求，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

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溯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调整内容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9,250,000.00 -29,250,000.00 29,250,000.00 -29,250,000.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36,520.00 -1,136,520.00 1,136,520.00 -1,136,52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科目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及

本期总资产及净资产不产生任何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相关情况

公司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

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 已按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和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颁布的相关制度的规定，对公司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执行

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执行2014年新颁布的

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按照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

业会计准则执行。

监事会认为：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是

符合规定的，执行新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按照2014年新颁布的相关企业会计

准则执行。

特此公告!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31日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道博股份 证券代码：600136

第三季度

报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600201� � � �证券简称：金宇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31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会议相关议案采用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西街58号金宇集团会议室。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和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7360573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5.7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2019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10.9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9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4240383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14.83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由董事长张翀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出

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参加投票的全体投资者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股）

同意比

例（

%

）

反对

票数

（股）

反对比

例

（

%

）

弃权

票数

（股）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3

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与发

行价格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5

认购方式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8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4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

联交易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5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8

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议案

68536527 93.11 5060206 6.87 9000 0.02

是

2、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对提案的表决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同意

票数

（股）

占中小

投资者

有效表

决权比

例（

%

）

反对

票数

（股）

占中小投

资者有效

表决权比

例（

%

）

弃权

票数

（股）

占中小

投资者

有效表

决权比

例（

%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2

发行方式和时间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3

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

与发行价格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5

认购方式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

安排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8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09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及金额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4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5

关于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

事宜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8

关于公司终止实施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37334627 88.05 5060206 11.93 9000 0.02

是

上述提案中，提案一至七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内蒙古农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张翀宇、王秀华、徐师军、

李树剑、温利民、张红梅已回避表决。提案一至七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